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关于印发《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通知
机关各处室、局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行为，坚持依法行政、公正执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山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结合我市实际，我局制定了《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自2020年4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5年3月31日。
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0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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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核准手续开工建设或者未按照核准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等进行建设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处罚依据：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实行核准管理的项目，企业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核准手续开工建设或者未按照核准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等进行建设的，由核准机关责令停止建设或者责令停产，对企业处项目总投资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给予处分。
违法行为情形和处罚基准：
1. 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实行核准管理的项目，企业未依照规定办理核准手续开工建设，但是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处罚基准：责令停止建设或者责令停产，对企业处项目总投资额1‰以上3‰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2. 较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实行核准管理的项目，企业未按照核准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等进行建设，但是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处罚基准：责令停止建设或者责令停产，对企业处项目总投资额3‰以上4‰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
3. 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企业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
处罚基准：责令停止建设或者责令停产，对企业处项目总投资额4‰以上5‰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项目核准文件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处罚依据：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项目核准文件，尚未开工建设的，由核准机关撤销核准文件，处项目总投资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已经开工建设的，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法行为情形和处罚基准：
1. 较轻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尚未开工建设，并且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处罚基准：由核准机关撤销核准文件，处项目总投资额1‰以上3‰以下的罚款。
2. 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已经开工建设，但是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处罚基准：责令停止建设或者责令停产，对企业处项目总投资额1‰以上3‰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3. 较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尚未开工建设，但是造成危害后果。
处罚基准：由核准机关撤销核准文件，处项目总投资额3‰以上5‰以下的罚款。
4. 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已经开工建设，并且造成危害后果。
处罚基准：责令停止建设或者责令停产，对企业处项目总投资额3‰以上5‰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企业投资项目未按规定办理备案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处罚依据：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第十九条：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企业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将项目信息或者已备案项目的信息变更情况告知备案机关，或者向备案机关提供虚假信息的，由备案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行为情形和处罚基准：
1. 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企业未依照规定将项目信息或者已备案项目的信息变更情况告知备案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但是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处罚基准：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2. 较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企业向备案机关提供虚假信息，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但是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处罚基准：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
3. 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造成危害后果。
处罚基准：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企业投资建设产业政策禁止投资建设项目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处罚依据：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第二十条：企业投资建设产业政策禁止投资建设项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或者责令停产并恢复原状，对企业处项目总投资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给予处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违法行为情形和处罚基准：
1. 较轻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尚未建成，并且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处罚基准：责令停止建设并恢复原状，对企业处项目总投资额5‰以上6‰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2. 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已经建成投产，但是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处罚基准：责令停产并恢复原状，对企业处项目总投资额6‰以上7‰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6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3. 较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尚未建成，但是造成危害后果。
处罚基准：责令停止建设或者责令停产并恢复原状，对企业处项目总投资额7‰以上8‰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7万元以上8万元以下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4. 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已经建成投产，并且造成危害后果。
处罚基准：责令停止建设或者责令停产并恢复原状，对企业处项目总投资额8‰以上10‰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8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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